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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之變更

理文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何圳浩先生（「何先生」）已
辭任本公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及不再擔任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3.05條所述的本公司授權代表（「聯交所授權代表」）及根據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代表本公司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和通知的本公
司授權代表（「公司條例授權代表」），自二零二四年八月二日起生效。

董事會欣然宣佈，洪兆言先生（「洪先生」）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兼聯交所授權代表
及公司條例授權代表，自二零二四年八月二日起生效。

洪先生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加入本集團擔任副財務總監。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
二四年期間，洪先生在一家著名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工作，離職時為高級經理。
洪先生於二零一一年獲得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及於二零二
零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風險管理科學理學碩士學位。洪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一
月起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向何先生於任內對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致以衷心感謝，
並熱切歡迎洪先生履新。

承董事會命
理文化工有限公司

衞少琦

主席

香港，二零二四年八月二日

於本公告發出當日，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為衞少琦女士、李文恩
先生及楊作寧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陳新滋教授太平紳士，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尹志強先生 BBS太平紳士、邢家維先生及王經緯先生。


